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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

Information Disclosure

股票简称：亚星锚链 股票代码：

６０１８９０

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

Ａ

股股票

上市公告书

（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）

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

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星锚

链”、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及全体董事、监

事、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、 准确

性、完整性，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证券交易所、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

及有关事项的意见，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。

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，凡本上市公告书

未涉及的有关内容，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

ｈｔｔｐ

：

／／ｗｗｗ．ｓｓｅ．ｃｏｍ．ｃｎ

）的本公司招股说

明书全文。

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陶安祥、陶兴、施建华、陶媛

及其亲属施建国、陶良凤，以及自实际控制人处受

让股份的股东于士留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３６

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

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

部分股份；如其担任发行人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

人员，则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

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

２５％

，离职后

６

个月内不转让其

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。 本公司股东李汉明、张卫新、

王桂琴、吴汉岐、陈永圣、钱秀华、常加红、徐建章承

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１２

个

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

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；担任发行人

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

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

２５％

， 离职

后

６

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。 本公司

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１２

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

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

购该部分股份。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

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

的相同。

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

一、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并按照上

海证券交易所 《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》

编制而成，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（

Ａ

股）上市的基本情况。

二、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Ａ

股股票（简称“本次

发行”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

［

２０１０

］

１７５８

号文核准。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

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三、 本公司

Ａ

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证发字［

２０１０

］

３５

号文批准。 本公司发行的

Ａ

股股票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，证券简称“亚星锚链”，证

券代码“

６０１８９０

”；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

行的

７

，

２００

万股股票将于

２０１０

年

１２

月

２８

日起上市

交易。

四、股票上市相关信息

１

、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

２

、上市时间：

２０１０

年

１２

月

２８

日

３

、股票简称：亚星锚链

４

、股票代码：

６０１８９０

５

、

Ａ

股发行后总股本：

３６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

股

６

、本次

Ａ

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：

９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

股

７

、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

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：

（

１

）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陶安祥、陶兴、施建华、

陶媛及其亲属施建国、陶良凤，以及自实际控制人

处受让股份的股东于士留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３６

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

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

购该部分股份；如其担任发行人董事、监事或高级

管理人员，则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

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

２５％

，离职后

６

个月内不转

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。

（

２

）本公司股东李汉明、张卫新、王桂琴、吴汉

岐、陈永圣、钱秀华、常加红、徐建章承诺自发行人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１２

个月内，不转让

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

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；担任发行人董事、监事或

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

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

２５％

，离职后

６

个月内不

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。

（

３

）本公司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

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

１２

个月内，不

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

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。

８

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

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

１

，

８００

万

股股份锁定期为

３

个月，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

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

计算。

９

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

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

７

，

２００

万股股

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。

１０

、股票登记机构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上海分公司

１１

、上市保荐机构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节 发行人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

一、发行人基本情况

１

、中文名称：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

２

、英文名称：

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ｒ Ａｎｃｈｏｒ Ｃｈａｉｎ Ｃｏ．

，

Ｌｔｄ

３

、注册资本：

２７

，

０００

万元（本次公开发行前）

４

、法定代表人：陶安祥

５

、住所：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

６

、经营范围：船用锚链、船舶配件及锚链附件

产品制造；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；

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

表、备品备件、零配件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。

７

、主营业务：本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锚链和系

泊链供应商，在锚链和系泊链制造方面拥有许多的

科研成果和自主核心技术， 生产的各种规格锚链、

系泊链及其附件，为世界各地的船舶和海洋工程设

施配套。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船用锚链、海洋工

程系泊链两个业务板块。

８

、所属行业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

９

、电话号码：

０５２３－８４６８６９８６

１０

、传真号码：

０５２３－８４６８６６５９

１１

、互联网网址：

ｗｗｗ．ａｎｃｈｏｒ－ｃｈａｉｎ．ｃｏｍ

１２

、电子信箱：

ｗｈｑ＠ａｓａｃ．ｃｎ

１３

、董事会秘书：吴汉岐

１４

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名单

（

１

）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，本公司董事

名单如下：

姓名 现任职务

陶安祥 董事长

陶良凤 副董事长

李汉明 董事

张卫新 董事

王桂琴 董事

陈永圣 董事

黄鹏 独立董事

朱联海 独立董事

石代伦 独立董事

（

２

）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，本公司监事

名单如下：

姓名 现任职务

钱秀华 监事会主席

常加红 监事

徐建章 监事

（

３

）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，本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名单如下：

姓名 现任职务

陶良凤 总经理

张卫新 副总经理

孙海洋 副总经理

吴汉岐 董事会秘书

１５

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

票、债券情况

（

１

）直接持股情况

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姓名 持股数量

（

股

）

占本次发行前

总股本比例

现任职务

陶安祥

９９

，

７３４

，

９７８ ３６．９３８９％

董事长

陶良凤

４

，

８７５

，

８８７ １．８０５９％

副董事长

、

总经理

李汉明

４

，

７６５

，

４５７ １．７６５０％

董事

张卫新

２

，

６６９

，

４１１ ０．９８８７％

董事

、

副总经理

王桂琴

３

，

５０４

，

０１２ １．２９７８％

董事

、

财务负责人

陈永圣

２

，

１０２

，

４０７ ０．７７８７％

董事

钱秀华

２

，

９１２

，

４００ １．０７８７％

监事会主席

常加红

７

，

３５８

，

４２６ ２．７２５３％

监事

徐建章

３

，

４５０

，

１０４ １．２７７８％

监事

吴汉岐

４０５

，

０１０ ０．１５００％

董事会秘书

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

人员的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：

姓名

持股数量

（

股

）

占发行前公司

股份比例

（

％

）

亲属关系

陶兴

２６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９４１ ９．９８２９％

陶安祥子女

施建华

６

，

３０７

，

２２２ ２．３３６０％

陶安祥配偶

陶媛

４

，

２０４

，

８１５ １．５５７３％

陶安祥子女

施建国

２

，

１０２

，

４０７ ０．７７８７％

陶安祥妻弟

合计

３９

，

５６８

，

３８５ １４．６５％

除此之外，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、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持有本公

司股份的情况。

（

２

）间接持股情况

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， 公司现任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无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。

二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

陶安祥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为陶安祥、施建华、陶兴、陶媛四人，其中，施建华为

陶安祥的配偶，陶安祥与陶兴为父子关系，陶安祥与

陶媛为父女关系，上述四人共合计持有公司

５０．８２％

的

股权。 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三年未发生变化。

陶安祥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永久境外居留权，身

份证号码为

３２１０２４１９５８０４０５４０１２

， 住所为江苏省靖

江市东兴镇何德村何德庄

９８

号。

陶兴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身份证号

码为

３２１２８２１９９００３０２４０１９

， 住所为江苏省靖江市东

兴镇何德村何德庄

９８

号。 未在本公司担任职务，现

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，为在校大学生。

施建华女士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身份证

号码为

３２１０２４１９７００１０４４０２０

， 住所为江苏省靖江市

东兴镇何德村何德庄

９８

号。

陶媛女士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身份证号

码为

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８１０４２７２０４０

， 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

花木镇锦和路

９９

弄

３８

号。

三、股东情况

１

、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

项 目

发行前 发行后

股份数量

（

股

）

持股比例

（

％

）

股份数量

（

股

）

持股比例

（

％

）

陶安祥

９９

，

７３４

，

９７８ ３６．９４ ９９

，

７３４

，

９７８ ２７．７０

陶兴

２６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９４１ ９．９８ ２６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９４１ ７．４９

施建华

６

，

３０７

，

２２２ ２．３４ ６

，

３０７

，

２２２ １．７５

陶媛

４

，

２０４

，

８１５ １．５６ ４

，

２０４

，

８１５ １．１７

深圳市和泰成长

创业投资有限责

任公司

４

，

４３８

，

３６１ １．６４ ４

，

４３８

，

３６１ １．２３

其余

４４

名自然人

股东

１２８

，

３６０

，

６８３ ４７．５４ １２８

，

３６０

，

６８３ ３５．６６

社会公众股

－ － ９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 ２５．００

合 计

２７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 １００．００ ３６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 １００．００

２

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

本次发行后、上市前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

况如下：

序号 姓名 持股数

（

股

）

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

１

陶安祥

９９

，

７３４

，

９７８ ２７．７０％

２

陶兴

２６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９４１ ７．４９％

３

任乐天

１０

，

７９９

，

９８６ ３．００％

４

常加红

７

，

３５８

，

４２６ ２．０４％

５

顾纪龙

７

，

３５８

，

４２６ ２．０４％

６

王俊

７

，

３５８

，

４２６ ２．０４％

７

施建华

６

，

３０７

，

２２２ １．７５％

８

宗新志

５

，

１５０

，

００９ １．４３％

９

陶良凤

４

，

８７５

，

８８７ １．３５％

１０

李汉明

４

，

７６５

，

４５７ １．３２％

合计

１８０

，

６６２

，

７５８ ５０．１８％

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

一、发行数量：

９０

，

０００

，

０００

股

二、发行价格：

２２．５

元

／

股

三、发行方式

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

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网下向询

价对象配售

１

，

８００

万股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

行

７

，

２００

万股。

四、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

验证情况

１

、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

２０２

，

５００

万元。

２

、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

２０１０

年

１２

月

２２

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

了审验，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苏公

Ｗ

［

２０１０

］

Ｂ１４２

号）。

五、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、每股发行费用

１

、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

７１

，

９００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

元，主要

包括：

（

１

）承销及保荐费：

６５

，

２５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（

２

）审计及验资费：

２

，

８４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（

３

）律师费：

８２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（

４

）信息披露费：

２

，

６０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（

５

）股权登记费：

３６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（

6

）其他发行费用：

３０

，

０００

元

２

、每股发行费用为

０．８０

元。 （每股发行费用

＝

发

行费用总额

／

本次发行股本）

六、募集资金净额：

１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００

，

０００

元。

七、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：

７．４７

元（按本次发行后

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，其中，本次发

行后的净资产为

２０１０

年

６

月

３０

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

和）。

八、发行后每股收益：

０．５２

元（按

２００９

年度经审

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

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）。

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

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

登前，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

项，具体如下：

１

、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。

２

、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。

３

、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

重大变化。

４

、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

易，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

交易。

５

、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。

６

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（或股权）购买、出售

及置换。

７

、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。

８

、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。

９

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１０

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

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。

１１

、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

变化。

１２

、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。

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

一、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

保荐机构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何如

住所： 深圳市红岭中路

１０１２

号国信证券大厦

１６－２６

层

电话：

０７５５－８２１３０８３３

传真：

０７５５－８２１３０６２０

保荐代表人：马军、董宇

二、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

上市保荐机构认为， 亚星锚链申请

Ａ

股股票上

市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国

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亚星锚链

Ａ

股股票具备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。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亚

星锚链的

Ａ

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，并

承担相关保荐责任。

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10年12月26日

（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－26层）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


